
采购包 4：

一、项目概况

西安市鄠邑区 2026 年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食品采购项目包括学校食堂猪肉（不

含猪排骨），本包段预算价为 1788052.00 元，本包段按折扣率报价（具体要求详见报价表）。

二、采购内容

1.实施范围：义务段 17 所有食堂的学校，受益学生约 7002 人（此为预估人数）。

2.采购内容：猪肉约 63859 千克。

（以上为暂定量，最终结算以实际配送量为准且不超过合同包预算，最终结算以调研价格*

中标折扣率进行结算）。

三、技术要求

猪肉（不含猪排骨）：符合 GB2707-2016《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鲜(冻)畜》标准，猪肉新鲜、

肉质有弹性，无淤血、无注水、无寄生虫。供货时需提供动物产品检疫合格证、非洲猪瘟检测证

明、肉品品质检验合格证明等。

四、服务要求

1.针对本项目配备配送人员（所有参与配送人员需有健康证），确保按时配送到位且不影响

学校正常教学。

2.猪肉当天配送（每周四次，不含排骨，具体配送根据学校的实际需求决定）；猪肉需配备

冷链运输车辆运输。配送车辆定期检修、消毒，必须符合食品安全要求。

3.有专人负责与采购人对接，有操作性强的应急配送预案，确保及时处理突发情况。

4.猪肉的配送要求

食材运输必须采用符合卫生要求的外包装和运输工具，车厢内保持清洁和定期消毒，无异味。

冷藏、冷冻食品必须用专用冷藏、冷冻载具运输，在运输过程中保持安全的冷藏、冷冻温度，冷

冻食品没有曾经解冻痕迹或软化现象，包装呈干爽状态。食材应清洁，无损伤、腐烂现象，外包

装完整，无寄生虫或已受虫害现象。应当天屠宰当天配送，配送时间为每天上午 9 点前。

5.车辆配置

投标人需提供满足标段信息至少 1 辆具有冷链功能的冷链运输车辆。

五、商务要求

1.服务期限：2026 年 3 月—2027 年 1 月期间教学日。

2.款项结算

（1）每学期开学一月后，支付当学期货款总额的 40%，学期结束据实结算剩余货款。

（2）供应商应于采购人每次付款前向采购人开具等额发票。因供应商迟延开票，采购人有

权拒不付款且不承担任何责任。

3.履约验收

符合现行的国家标准或国家行政部门颁布的法律法规、规章制度等；验收以采购人学校验收

为准。供应商每次送货时必须按要求填制配送单据，配送单据包括物资品名、规格、计量单位、

数量、（单价、金额以每月询价为准补签数据）、配送日期、接收单位（人）、验收单位（人）

等要素，配送单据由甲方学校签字验收，验收需由供应商、接收（验收）单位（人）双方 3 人签

字。

六、其他

1.投标人所报价格包含原料、生产、税费、包装、运输配送、税费等一切费用。

2.定价机制

（1）需调研价格的产品（猪肉（不含排骨））按调研基准价格确定：每个月（若市场波动

较大则每两周一次）着重对鄠邑区周边大型商超市、放心肉店、城北菜市场、许家河菜市场等地

进行调研（超市特价不用）。以每月调研价格形成当月基准价（每次调研取平均价）。按照调研



基准价及中标折扣换算出当月结算价，例：中标折扣为 8 折（80%），当月调研价格为 5元，则

结算价为：5×80%=4 元。

（2）调研基准价由询价小组确定，询价小组成员包括但不限于：签订合同的甲乙双方代表、

学校代表（可邀请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

3.供货商证照齐全，本身具备仓储、配送能力。

4.供货商应充分考虑原材料储备、生产能力、库存、配送等方面因素，各批次货物不得以

任何理由拖延交货期或拒绝交货，乙方应保证给甲方随时供货，并具有供货规模一周用量的库存。

5.供货商应按照中标约定，提供合格产品，确保食品安全。

6.供货商所送每一批次食物，进入库房的食材由保管进行验收。

7.若供货商在供货配送中遇突发事件，应提供详细、合理、有效的处理方案，避免因突发

事件导致供货不及时，延误采购方使用。

8.供货商应针对本招标项目提供生产、物流配送、车辆数量、人员安排等服务方案。

9.供货商应按照中标约定，提供合格产品，每批次所供货物为同一品质货物，不得以其他

品质货物充数，不得有短斤缺两、变质现象，若质量和重量等相关方面未达到要求的，应无条件

退回，所产生的一切费用由供货商自理，并按时按要求更换。

10.学校有特殊安排的，按照学校安排执行。

11.如果中标供应商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出现重大产品质量问题或配送不及时等问题，采购

人可单方面终止合同，并要求中标供应商赔偿采购人的相应损失。

2026 年鄠邑区营养改善计划猪肉享受学校清单（4包）

序号 初中学校 在校午餐人数

1 六中初中部 263

2 八中初中部 445

3 惠安中学 1226

4 电厂中学 401

5 玉蝉初级中学 341

6 天桥中学 247

7 五竹初级中学 266

8 石井初级中学 244

9 实验初级中学 1241

10 涝店初级中学 513

11 甘河初级中学 596

12 渭丰初级中学 316

13 渭兴初级中学 80

14 蒋村初级中学 365

15 白庙初级中学 171

16 太平学校（初中部） 72

17 振华初级中学（初中部） 215

合计 7002

采购包 5：

一、项目概况

西安市鄠邑区 2026 年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食品采购项目包括学校食堂企业配送

热早餐，本包段预算价为 3194850.00 元，单价限价：每人每天按照 5.7 元标准配送完整早餐（5



元食品费用，0.7 元食品加工、配送等费用）。各投标人报价不得超过以上单价及总价，否则按

无效标处理。

二、采购内容

1.实施范围：3所无食堂学校，受益学生约 2950 人（此为预估人数）。

2.采购内容：企业配送早餐，每人每天按照 5.7 元标准配送完整早餐（5 元食品费用，0.7

元食品加工、配送等费用，投标人报价时须注意，5 元为食品费用的固定单价，投标人可对食品

加工、配送费进行报价，即食品加工、配送费不得超过 0.7 元，具体要求详见报价表）。

（最终结算以实际使用量*单价（食品费用固定单价+食品加工、配送单价报价）结算。

三、技术要求

热早餐：每人每天配送 1份完整的热早餐，含一份流食、一份主食、一份辅食。具体配餐内

容参照以下要求制作：

种类 供餐 食品 口味要求 每份重量要求 保质期 营养成分要求 备注

流食 牛奶（酸奶） ≥3种 牛奶≥200ml（酸奶≥

140g）

牛奶≤180 天，酸奶≤15

天

牛奶每 100 毫升中

蛋白质平均含量≥

3g

根据季节，酸奶作为

牛奶的调剂品种适当

供应,牛奶为学生专

用奶

粥类 ≥3种 ≥260g 符合国家相关标准 每周不超过两次

油茶/黑芝麻糊

等

≥260g 符合国家相关标准

主食 包子 ≥3种 ≥90g 符合国家相关标准 每周不超过两次，且

至少一次肉馅

荷叶饼 ≥90g 符合国家相关标准 搭配≥50g 的热菜品

烘焙类糕点 ≥3种 ≥50g ≤10 天 符合国家相关标准

辅食 熟鸡蛋 ≥2种 ≥55g 符合国家相关标准

时令水果 ≥3种 ≥100g 符合国家农残卫生

标准

不得使用农药残留超

标的水果

坚果 ≥3种 ≥20g 符合国家相关标准

其他 流食：牛奶（酸奶）每周搭配 2 次；粥类每周搭配不超过 2 次，每次不重样；油茶或其他每周不少于 1 次；主食：包子

每周不超过两次，且至少一次肉馅；荷叶饼、配菜每周不少于 1 次；烘焙类糕点或经甲方同意的符合国家食品安全要求

的其他主食由乙方按照营养均衡的原则合理搭配。辅食：鸡蛋每周不少于两次；水果根据季节变化每周搭配 1-2 次，坚

果类每周不少于搭配一次；其余 1-2 次由乙方按照营养均衡的原则合理搭配。

2、如因节假日导致当周教学日不足五天，以上搭配按比例酌情缩减（每天必须配送一份流食、一份主食和一份辅食）。

每周实际配送时，乙方提前制定食谱报甲方审定后发给配送学校。

结合学生营养需求和饮食习惯，投标人参照但不局限于以上标准，随季节适时调整营养早餐食谱。

四、服务要求

1.针对本项目配备配送人员（所有参与配送人员需有健康证），确保按时配送到位且不影响

学校正常教学。



2.热早餐按采购人要求时间每天配送一次。配送车辆定期检修、消毒，必须符合食品安全要

求。每日热早餐须做好留样工作。

3.有专人负责与采购人对接，有操作性强的应急配送预案，确保及时处理突发情况。

4.配送要求

（1）从出厂配送到各学校指定地点时间不得超过 2 小时,学生食用时食品中心温度不能低

于 60℃。

（2）按采购人学校配送要求配送至指定地点。

（3）为各个学校配备食品中心温度计。

（4）投标人应提供所配送热早餐每样食品单价的报价单。

6.车辆配置

投标人需提供满足标段信息至少 2 辆具有保温功能的运输车辆。

五、商务要求

1.服务期限：2026 年 3 月—2027 年 1 月期间教学日。

2.款项结算

（1）每学期开学一个月后，支付当学期货款总额的 40%，学期结束据实结算剩余货款；热

早餐加工、配送费每学期结束后一月内结算。

（2）供应商应于采购人每次付款前向采购人开具等额发票。因供应商迟延开票，采购人有

权拒不付款且不承担任何责任。

3.履约验收

符合现行的国家标准或国家行政部门颁布的法律法规、规章制度等；验收以采购人学校验收

为准。供应商每次送货时必须按要求填制配送单据，配送单据包括物资品名、规格、计量单位、

数量、（单价、金额以每月询价为准补签数据）、配送日期、接收单位（人）、验收单位（人）

等要素，配送单据由甲方学校签字验收，验收需由供应商、接收（验收）单位（人）双方 3 人签

字。

六、其他

1.投标人所报价格包含原料、生产、税费、包装、运输配送、税费等一切费用。

2.供货商应按照中标约定，提供合格产品，确保食品安全。

3.若供货商在供货配送中遇突发事件，应提供详细、合理、有效的处理方案，避免因突发事

件导致供货不及时，延误采购方使用。

4.供货商应针对本招标项目提供生产、物流配送、车辆数量、人员安排等服务方案。

5.学校有特殊安排的，按照学校安排执行。

6.如果中标供应商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出现重大产品质量问题或配送不及时等问题，采购人

可单方面终止合同，并要求中标供应商赔偿采购人的相应损失。

2026 年鄠邑区营养改善计划热早餐享受学校清单（5 包）

序号 学校名称 在校早餐人数

1 惠安小学 1660

2 电厂小学 490

3 光明小学 800

合计 2950


